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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会议，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

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赵久占 董事 因公出差

1.3�公司负责人张文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洪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42,136,650.27 1,301,959,170.93 10.7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613,209,377.12 600,060,322.39 2.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7,360,004.26 -27,265,915.03 -37.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95,722,692.23 560,312,383.80 6.3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1,807,475.62 20,498,743.87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405,775.50 14,064,754.75 37.9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3.58 3.56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478 0.0449 6.46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478 0.0449 6.4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9,2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液压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0 276,003,271 60.50 0

无 国有法人

天津市鑫皓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0 11,556,110 2.53 0

无 国有法人

叶明珠

654,904 4,262,236 0.9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新股信贷

资产

1

-585,986 4,000,000 0.88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290,040 3,836,006 0.84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208,663 2,530,200 0.55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

FH002

沪

-1,159,400 2,000,000 0.44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999,958 2,000,000 0.44 0

未知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527,045 1,761,457 0.39 0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777,693 1,638,966 0.36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天津液压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276,003,271

人民币普通股

276,003,271

天津市鑫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556,110

人民币普通股

11,556,110

叶明珠

4,262,236

人民币普通股

4,262,23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信贷资产

1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836,006

人民币普通股

3,836,006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2,5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0,2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沪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1,761,457

人民币普通股

1,761,45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638,966

人民币普通股

1,638,9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液压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天津市鑫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天

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属于中国证监会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进展，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与国网

天津市电力公司于2014年6�月5日签署《220kV/800A�超导限流器项目知识

产权转让框架协议（两方）》（详见公司公告：2014-022），目前双方正在按

照框架协议约定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天津液

压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液压集团及其所有全资

、

控股企业今

后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本公司相同

、

雷同或交叉之相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

；

液压集团在与本公

司的任何交易中

，

将遵循公平

、

诚信

的原则

，

以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和条

件进行

；

液压集团不得要求或接受本

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公平交易

中的第三者给予的利益

。

2001-5-14

，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

诺

分红

天津百

利特精

电气股

份有限

公司

1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用现金

、

股

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

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

配

。

2

、

现金分红比例

：

除特殊情况

外

，

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和未来发展

，

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

应采取现金

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上

述特殊情况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

内的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披露的

《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度

）

股东

回报规划

》。

2012-8-31

，

2012-2014

年度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

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

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

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

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北京均友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天津泵

业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

4%

的股权

0.00 -200,000.00 200,000.00 0.00

太原矿山机

器润滑液压

设备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天津泵

业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

0.36%

的

股权

0.00 -180,000.00 180,000.00 0.00

赣州市赣南

钨业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赣州特

精钨钼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6.25%

的股

权

0.00 -1,000,000.00 1,000,000.00 0.00

合计

- 0.00 -1,380,000.00 1,380,00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4-036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4日由董事长张文利先

生签发。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六名，董事赵久占先生因公出差

未能出席，公司监事三名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张文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六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的议案》

为推进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 整合现有技术力量， 尽快吸纳先进技术人

才，公司在非公开发行项目实施前先行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37。

同意六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拟向大股东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贰亿元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两年，每年资金使用费用不高于所借金额的6%。 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8。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四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关联董事张文利先生、曹立志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468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37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

●投资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一、投资概述

为推进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整合现有技术力量，尽快吸纳先进技术人

才，公司拟在非公开发行项目实施前先行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

2、企业性质：分支机构 (非独立法人单位)

3、出资方式：公司单独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

5、主要业务：超导设备的设计、研发和现有设备的升级改造以及第二代超

导线材研发

三、投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超导限流器项目、超导线材项目和超导电力研究中心项目是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募投项目，已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整合公

司现有技术力量和人才，尽快吸纳超导设备和材料方面的优秀人才，公司拟在

非公开发行前先行成立专门研发机构以推动公司超导设备和材料项目的产业

化进程。 该研发中心成立后，将广泛开展与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等单

位的横向合作，力争成为国内超导设备和材料领域的开拓者和创新平台。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468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38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资金安排，拟向大股东天津液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每年资金使用费用不高于所借金额的

6%。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前，该公司持

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60.5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4年度公司拟向大股东借款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两年,每

年资金使用费用不高于所借金额的6%。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研发步

伐加大，资金需求有所增加。 为确保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公司拟向大股东借

款，本次关联借款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年10月29日，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应

参加表决董事四人，实际参加表决四人，以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

通过本议案。 关联董事张文利先生、曹立志先生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提案提交给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

的审核程序，关联董事在决议中回避了表决，审议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司大股东对公司经营活动和战略

转型的支持，对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产生负面影响。

六、关联交易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五届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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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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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五届二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4日由监事会主席王德

华女士签发。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王德华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讨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证券法》第68条，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 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则的规定，特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有关信息

披露编报准则的要求编制，并提交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

编制与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 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发表本意见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参与编制第三季度报

告的涉密人员没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做出了书面确认，

未有提出异议或保留意见的情况。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超导设备与材料研发中心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周秉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连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白连富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8,473,558,238.83 87,924,141,735.30 87,924,141,735.30 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01,856,644.87 18,919,433,832.33 18,919,433,832.33 -0.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

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1-9

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2,515,238.06 4,509,985,177.68 4,487,225,123.03 -2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9

月

） （

1-9

月

）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1,663,859,929.74 28,282,374,130.85 28,264,806,510.83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37,736.40 193,350,741.01 167,522,626.72 -7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36,607.03 195,376,384.80 195,376,384.80 -7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 1.02 0.94

减少

0.72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5 0.02 0.02 -8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5 0.02 0.02 -82.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增加是报告期公司发行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原因所致；

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是报告期公司偿还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3.应付债券增加是报告期公司新增发行30亿元公司债所致；

4.长期应付款增加是报告期公司融资租赁融入资金增加所致；

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工程支出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是由于偿还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3年12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 〈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 的议

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综

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及尾矿库资产。 2014年4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批文编号 140390�

号），受理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申请。 目前，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尚在审核阶段。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购得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并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4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政策进行了

变更：将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 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核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财

务报表的影响为调增2014年9月30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万元，调减“长

期股权投资” 200万元；对期初财务报表的影响为追溯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年初数200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年初数200万元，其他新《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天津市包钢物铁金属加工

配送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10% -2,000,000 2,000,000

乌拉特前旗钙谷白灰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投资

设立

，

持股

65%

乌拉特前旗平顺白灰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投资

设立

，

持股

80%

包钢飞云石化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投资

设立

，

持股

90%

包钢环宇橡胶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投资

设立

，

持股

49%

合计

- -2,000,000 2,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1、本公司持股10%的天津市包钢物铁金属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根据修订后

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要求，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0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

资200万元。

2、上述本公司的子公司投资设立的4家子公司已于2011年以前进入清算

程序，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纳入合并范围，新准则变动对公司合并财

务报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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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3名，参加会议董

事1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山东东海石油装备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 经与招商银行及山东东海石油装备租赁有限公司 （简称 “东海租

赁” ）协商，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赁炼铁厂、炼钢厂、轨梁厂、焦化厂部分设备，

拟在四季度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 包钢股份向招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

性保函，用于东海租赁从国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从

东海租赁取得租赁款人民币5亿元，综合成本为基准利率下浮10%，租赁期限2

年，按季偿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及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金

需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及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钰诚租赁” ）

协商，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赁炼铁厂、焦化厂、无缝厂、线材厂部分设备，拟在

四季度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 包钢股份向工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

函，用于境外金融机构向钰诚租赁提供跨境融资，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向

钰诚租赁取得租赁款人民币4.8亿元，综合成本为基准利率，租赁期限1年，按

季偿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经与包商银行及华银金融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华银租赁” ）

协商，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赁炼钢厂、轨梁厂部分设备，拟在四季度开展融资

租赁售后回租业务。包钢股份向包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用于华银租赁

从国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华银租赁取得租赁款

人民币10亿元，综合成本为基准利率，期限3年，按季偿还利息，第一年偿还本3

亿元，第二年偿还本3亿元，第三年偿还本4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上交所对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调整，公司于相关文件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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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 年10�

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会计准则（以下简

称“新会计准则” ），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的

企业范围内实行。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公司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自2014年7月1日起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2014年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等七项具体会计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

除上述外， 未变更部分公司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其他相

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企业持有的对

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

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并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2013年12月31日公司对账

面股权投资200万元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该调

整仅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科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情况

上述六项具体会计准则的执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军、张世潮、刘东、郑东、于绪刚对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发

表如下意见：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

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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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10月

29日下午1：30在包钢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润宝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5项议案，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第三

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

真实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山东东海石油装备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降低融资成本，置换银行贷款，经与招商银行及山东东海石油装备租

赁有限公司（简称“东海租赁” ）协商，拟在四季度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

务。包钢股份向招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用于东海租赁从国外金融机构

融入资金， 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从东海租赁取得租赁款人民币5亿元，综

合成本为基准利率下浮10%，租赁期限2年，按季偿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

金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及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降低融资成本，置换银行贷款，经与中国工商银行及安徽钰诚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简称“钰诚租赁” ）协商，拟在四季度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

务。包钢股份向工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用于境外金融机构向钰诚租赁

提供跨境融资，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向钰诚租赁取得租赁款人民币4.8亿

元，综合成本为基准利率，租赁期限1年，按季偿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包商银行及华银金融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降低融资成本，置换银行贷款，经与包商银行及华银金融租赁（深圳）

有限公司（简称“华银租赁” ）协商，拟在四季度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

包钢股份向包商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 用于华银租赁从国外金融机构融

入资金，包钢股份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华银租赁取得租赁款人民币10亿元，综合

成本为基准利率，期限3年，按季偿还利息，第一年偿还本金3亿元，第二年偿还

本金3亿元，第三年偿还本金4亿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上交所对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调整，公司于相关文件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

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